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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庭》中，被全家“托举”成才的

名校毕业生冯胜利，一度被贴上“忘恩负

义”的标签：身患尿毒症晚期的父亲冯连

山，要求他去做捐肾配型检查，冯胜利不仅

拒绝，还恶语相向。哥哥姐姐气愤不已，将

他诉至家事法庭，要求其捐肾并承担全部

医药费。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真正

患病的是冯胜利，他深知家庭已为自己付

出太多，不愿再拖累家人，更不愿亲人因捐

肾牺牲健康。父亲冯连山无奈之下，只好

谎称自己患病，想以“逼迫”的方式让儿子

去做检查、积极治病。这场看似激烈的庭

审，实则是家人间相互牵挂、彼此守护的深

情流露。最终，在法官的引导下，家庭成员

放下心结，修复了亲情。

“弘扬孝老爱亲、家庭和睦的传统美

德，用尊重与理解滋养亲情，才能让每个家

庭都成为温暖的港湾，也让优良家风成为

文明社会的生动注脚。”罗宁介绍，《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

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漫画/光华·

遗失声明
李华遗失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开具的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

用收据一张，收据号为：皖财专字

(2007)0702425935，金额 6160元，声明

作废。

法律信箱法律信箱

编辑同志：薛某甲、薛某乙系小学学生，曾在深圳童某有限公司布

吉分公司报名参加机器人培训课程，其间获得多项赛事奖项。2024年

11月，薛某甲、薛某乙的母亲发现该分公司未经许可，将二人的肖像照

片制作成“精英榜”宣传栏，展示在店面大厅用于商业推广。薛某甲、

薛某乙遂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将深圳童某有限公司布吉分公司及其总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请问，未经许可擅自使用

未成年人肖像，店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吗？

读者：徐文龙

徐文龙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肖像。本法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深圳童某有限公司布吉分公司未经薛某甲、薛某乙及其

监护人同意，擅自使用其肖像进行商业宣传，已构成肖像权侵权。鉴

于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总公司承担，或先以

分公司财产承担，不足部分由总公司承担。据此法院依法判决深圳童

某有限公司布吉分公司、深圳童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肖像照

片，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专家提醒，未成年人肖像权保护是人格权领域的高频敏感地带。

家长在为孩子报名参加培训、比赛时，若机构要求使用照片用于宣传，

务必仔细审阅相关协议条款。一旦发现孩子的照片未经许可被用于

官网、公众号、店面展板等，应立即拍照、录像固定证据。肖像权侵权

不仅可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可主张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

抚慰金。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未成年人肖像
店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吗？

编辑同志：72 岁的陈某夫妇将唯一住房赠与孙子小李，签订书

面赠与合同并办理过户，明确约定小李须保障二老终身居住、日常

照料及医疗赡养。过户后，小李多次以装修、出租为由逼迫老人搬

离，拒绝支付医疗费与生活费，甚至发生言语冲突与驱赶行为。陈

某夫妇报警，经社区调解无果后，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赠与、返还房

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赠与为附义务赠与，受赠人小李未履行约

定义务，且严重侵害赠与人生活权益，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

条、第六百六十三条，判决撤销赠与合同，小李限期协助办理房屋

过户返还。 读者：吴浩

吴浩读者：本案核心是附义务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依据民法

典第六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受赠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

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

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本案中，房屋已过户、权利转移完成，但法定撤销权不受权利

转移限制。小李以逼迫搬离、拒绝赡养的方式，既违反合同义务，

也侵害老人居住与养老权益，符合法定撤销条件。法院裁判既尊

重契约，也保护老年人财产与养老权益，明确赠与不是“一赠了

之”，附义务必须兑现。

专家提醒，附义务、公证、公益道德性质赠与，撤销规则不同，

切勿以为过户即不可追回。养老、赡养类赠与务必书面明确居住

权、照料标准、违约责任，留存协议、转账、沟通记录，避免口头约定

无据可依。老人处置房产宜保留居住权与生活保障，可办理居住

权登记或设置附条件赠与，必要时通过公证方式，防止财产受损、

老无所居。

赡养义务未履行
房屋赠与可否撤销？

编辑同志：合肥市蜀山井岗镇居民储某受雇于某装修工程项目，从

事木工工作。工程完工后，项目负责人以资金紧张为由，拖欠储某工资

1.6万元，储某多次催讨无果。请问，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怎么办？

读者：刘艺玲

刘艺玲读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农

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

资。”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者

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工资支付周期和具体支付日期足额支付工

资。”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实行月、周、日、小时工资制的，按照月、周、

日、小时为周期支付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资支付周期由双方依

法约定。”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

者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具体支付日期，可以在农民工提供劳动

的当期或者次期。具体支付日期遇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的，应当在

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前支付。”

本案中，项目负责人拖欠储某工资，违反了上述规定，侵害了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井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介入，通过耐心调解促使

负责人履行支付义务，既高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避免了矛盾

升级，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化解劳动争议中的独特优势。

专家提醒，劳动者在遭遇工资拖欠时，应第一时间收集并保存

好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欠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时向劳

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人民调解，依法理性维权。用人单位应当严

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按时足额支付工资，避免因拖欠工资引发纠

纷和法律风险。

本期信箱由合肥市司法局提供解答。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怎么办？

本报讯（通讯员 朱琦）随着宠物

饲养日益普及，由宠物引发的各类纠

纷也随之增多。近日，霍邱县人民法

院一审依法审结一起因遛狗未牵绳

引发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明

确了宠物饲养人的管理责任，为文明

养犬敲响警钟。

2025年 8月的一个夜晚，原告贾

某与朋友在公园内遛狗，其饲养的小

型犬在座椅旁自由玩耍。此时，被告

陈某与妻子骑电动车前往该公园遛

狗，其所饲养的为一只大型犬。当被

告一行途经原告所在位置时，原告的

小型犬突然朝被告的大型犬吠叫，被

告的大型犬随即扑向小型犬并将其

咬伤。双方在制止犬只冲突的过程

中，原告的眼镜架不慎被损坏。经

查，事发时，原、被告双方均未对各自

携带的犬只束牵引绳，未履行基本的

管控义务。

当晚，原告第一时间将受伤的小

型犬送往宠物诊所救治。经诊断，该

小型犬为胸腔破损，需接受手术治

疗，共产生医疗费 5670元。次日，原

告为更换损坏的眼镜架，花费 348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饲养的大型

犬扑咬原告的小型犬，导致小型犬受

伤，由此产生的 5670元诊疗费，系原

告为救治犬只的合理必要支出，应认

定为实际损失；原告因制止冲突导致

眼镜架损坏，花费 348元重新配置眼

镜架，亦属合理损失，应予以确认。

从案发经过来看，双方在公园这一公

共场所遛狗时，均未对所饲养犬只采

取有效的管控措施，对损害结果的发

生均存在过错。

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犬只

体型差异，以及事发时犬只的主动攻

击行为等因素，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对

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

任，即 3610.8元。

该案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均

表示服判，被告已主动履行全部赔偿

义务。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

减轻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

过错均在于未能尽到对宠物的有效

管控义务。

该案法官提醒广大宠物饲养人，

携带宠物外出时，务必严格遵守相关

管理规定，对宠物采取佩戴束犬绳、

嘴套等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尤其

在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更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严防宠

物对他人人身、财产或其他宠物造成

伤害。

家事无小事 法理有温度
——解读热播剧《家事法庭》中的法与情

□本报记者 吴文珍 通讯员 黄倩倩 马晶璐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网红主播孙辣辣和刘文波离婚

后，为了流量和利益，疯狂争抢女儿小笼包的抚养权。两人

在法庭上互相揭短、争执不休，甚至在法院门口上演抢孩子

的闹剧。直至虐待女儿的真相曝光，二人才原形毕露。最

终，法院将小笼包判给了爸爸，由真心疼爱她的奶奶抚养。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离婚后双方都想获得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权的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罗宁告诉记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离婚

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

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

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原则涵盖了子女的年龄、生活环境稳定性、父母

的抚养能力与陪伴时间、子女的意愿（八周岁以上）等多个关

键因素。对于一方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一方或者其近

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

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解释明确将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纳入“人格权侵害”范畴，赋予了无

过错方申请禁令的权利，旨在通过法律手段快速制止不法行

为，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如一方存在“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的行为，无过错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强制要求对

方停止侵害，并将孩子送回。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周小福探望权纠纷案，直击离婚

家庭常见的子女探望矛盾，极具现实警示意义。案件中，周

小福离婚后长达半年未能见到亲生儿子，心生焦躁，而前妻

拒不配合探视，双方对立情绪不断激化，不仅爆发肢体冲

突，还在法院门口上演惊险拦车场面。最终，家事法庭摒弃

单纯裁判，以温情调解化解隔阂，让周小福及其母亲顺利见

到孩子，化解了亲子相见的难题。

现实生活中，法律如何保障离异一方的探望权？

罗宁介绍，探望权是法定权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一方，只能通过支付抚养费和定期或不定期对子女进

行探望的方式，对子女的生活、教育、健康等予以关注，弥补

非探望期间对子女陪伴的缺失，增进亲情交流。探望权无

论对父母还是对子女都是不可或缺的。

探望权的行使，包括行使的时间、方式，首先由父母双

方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如果父母协商不成，法院在以裁判

的方式确定探望权如何行使时，应遵循子女利益最大化的

基本原则，考虑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尊重子女本人意愿以

及兼顾父母行使探望权的便利性。

若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认为对方履行探望义务不利于子女

健康成长，不得自行中止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子女的探望。

探望权的中止必须由人民法院依法决定。除人民法院

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决定中止非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的探望。出现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时，未成

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以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

负有抚养、教育、保护义务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及时向人民法

院提出中止探望的请求。若自行中止可能会面临拘留、罚

款等强制措施。

当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存在或造成的不利于子女身心

健康的情况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

恢复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探望权的行使。同时，对于拒

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人

民法院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的

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近日，法治题材剧《家事法庭》持续热播，该剧以真

实家事纠纷为蓝本，将婚姻纠葛、老人赡养、遗产继承、

亲子关系等社会热点问题搬上荧屏。面对这些层出不

穷的家事难题，记者采访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审

庭法官助理罗宁，解读剧情背后的法律真相，厘清婚姻

家庭中的法治边界。

离婚后“探视权”受阻2

拒绝为父“捐肾”
引诉讼3

遛狗不牵绳引纠纷责任如何分？


